
地籍謄本核發紀錄清冊 

核發期間：○年○月○日至○年○月○日 

標的：○市縣○鄉鎮市區○段○小段○地號/建號，所有權人○○○ 

來源系統名稱 謄本種類 謄本類別 收件所 收件字號 謄本申請日期 謄本申請人姓名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說明： 

1.來源系統名稱包括：地政整合系統、跨縣市地政電子謄本系統、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 

2.謄本種類包括：登記謄本、地價謄本、地籍圖謄本、建物平面圖謄本。 

3.謄本類別包括：第一類及第二類土地登記及地價謄本。 

 

範 例 


